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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三工作组（运输法） 
第十六届会议 
2005年 11月 28日至 12月 9日，维也纳 
 

 

 

运输法：拟订[全程或部分途程][海上]货物运输文书草案* 
 
控制权：挪威代表团提供的资料 
 
秘书处的说明 
 
 在 2005年 4月 18日至 28日于纽约举行的第三工作组（运输法）第十五届
会议上，工作组根据[全程或部分途程][海上]货物运输文书草案一般审议了控制
权问题。为方便进行关于控制权问题的审议，挪威代表团提交了载于附件一中

的文件，把各代表团在非正式协商期间提出的各种意见汇编成一份单独文件供

工作组讨论。以下代表团提供了编入该附件中的意见：意大利、日本、挪威、

大韩民国、西班牙、国际海运局（海运局）、波罗的海和国际海事理事会（海

事理事会）和保赔协会国际集团（保赔协会）。 

 附件一所载文件按秘书处收到时的原样转载。 

 

__________________ 

 * 注意：本 A/CN.9/WG.III/WP.50 号文件修订版中的条款号已作更改，以与 A/CN.9/WG.III/WP.56
号文件中的条款号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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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报告 
 
第 11章，控制权 
（Karl J. Gombrii，挪威） 
 
1. A/CN.9/WG.III/WP.32 号文件第 11 章涉及控制权问题，是 2005 年 2 月 25
日在伦敦举行的闭会期间非正式圆桌会议（研讨会）的主题。一份对第 11 章的
背景和内容作了说明的非正式文件已提交研讨会并作了讨论。 

2. 在伦敦研讨会之后，以挪威代表团的名义用电子方式分发了一个非正式调
查表。已提供答复的有大韩民国、西班牙、日本、意大利、挪威（间接担任本

报告起草人）代表团以及海事理事会、海运局和保赔协会的代表团（上述几个

非政府组织提交了一份联合答复）。 

3. 根据所收到的答复，注意到以下几点： 

4. 许多提供答复的代表团认为，A/CN.9/WG.III/WP.32 号文件第 53 条，即现
在的 A/CN.9/WG.III/WP.56 号文件第 54 条，没有明确地区分控制方下达单边指
示的权利和控制方而不是其他人同意对运输合同的更改的权利。 

5. 关于第 54(b)条的实质内容——该款规定，控制方可以“在货物到达目的地
之前请求交付货物”，这一规定已成为争论的焦点。有些提供答复的代表团认

为，这种要求总是相当于更改合同，因此不可能受单边指示的限制。另一些代

表团认为，这样一种下达指示的权利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对于向买方提供融

资的银行来说。在没有已签发的可转让运输记录的情况下，可能要求控制方作

为一种担保来下达这种指示，而且如果买方看来无法履行其对银行的义务，则

应有可能阻止货物进入违约客户/买方的管辖范围。 

6. 对非正式调查表的大多数答复表明，重要的是控制方能够在货物到达目的
地之前要求交付货物；这种交货地点不一定是在到原定目的地的路途上，但始

终需满足第 57条中提出的各项条件。 

7. 鉴于以上意见，工作组似应考虑将第 54条改写如下： 

“运输合同下的控制权只可由控制方行使，这种控制权意味着有权 

(a) 与承运人商定对运输合同的任何更改； 

(b) 下达或修改对货物的指示，但此种指示不能构成对合同的更改； 

(c) 有权改换收货人，包括将收货人改成控制方自己； 

[(d) 有权在符合第 55 条中规定的条件的情况下要求在原定目的地以外的地
方交付货物。]” 

8. 第 56 条决定谁是控制方，并对控制权从一控制方转移到另一控制方作了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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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 56(1)条在未签发可转让的运输记录时适用，其中的(a)项规定，除非收货
人或另一人被指定为控制方，否则托运人即为控制方。A/CN.9/WG.III/WP.32 所
载文书草案目前案文中的方括号表明，关于托运人能否单方面指定一名新的控

制方的问题，以及是否需要取得收货人的同意的问题，还存在着分歧。 

10. 关于这一点，赞成删除方括号内的案文以便明确托运人可以单方面指定一
新的控制方的意见，在对非正式调查表的答复中是占绝对多数的意见。另有几

个代表团提到，在此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求通知承运人。 

11. 因此，从对非正式调查表的答复来看，第 56(1)(a)条应当改写如下： 

“除非托运人指定另一方当事人为控制方并将此事通知承运人，否则承运人

即为控制方。” 

12. 第 56 条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没有签发任何可转让的运输记录的情况下，
控制权何时终止。是货物抵达目的地而且收货人请求在该目的地交货时终止，

还是在货物在目的地实际交付时终止？ 

13. 伦敦研讨会上的意见有分歧。有些代表团认为，后一种办法更切合实际，
因为托运人/卖方通常指示承运人在货物到达目的地时就在交货之前与其联系。
这种指示的目的是使托运人/卖方能够查验货物交给收货人/买方之前是否已经收
到付款。如果货款还没有打到账上，托运人/卖方作为控制方应有权指定一名新
的收货人，这样即使违约方请求交货也可保证其地位。 

14. 另一些代表团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向承运人发出的指示，可以是要求承运
人在货物快要到达目的地时与托运人/卖方联系，因此第 56(d)条目前的措词可以
保留。 

15. 在调查表关于这个问题的答复中，多数意见认为，控制权应在货物在目的
地实际交付时终止，但也有两项答复提出其他办法。由此看来，第 56(d)条应当
改写如下： 

“货物在目的地[或根据[A/CN.9/WG.III/WP.32 号文件]第 53(d)条[现为
A/CN.9/WG.III/WP.56 号文件第 55(1)条]指定的任何其他地点]交付时，控
制权即告终止。” 

16. 方括号内的文字是否有必要，当然取决于工作组就 A/CN.9/WG.III/WP.32 号
文件第 53(d)条即现在的 A/CN.9/WG.III/WP.56 号文件第 55(1)条作出的决定。如
果删去该条，则第 56(d)条方括号内的文字显然也应当删去。 

17. 第 56(2)(d)条（A/CN.9/WG.III/WP.56 号文件中已建议删除该项条文）规定
的基本意思是，所下达的指示应当在可转让运输单证上加以说明。关于在尚未

签发任何可转让运输记录时下达的指示（例如就指定新的收货人下达的指示）

应当在可能已签发的任何不可转让的运输记录上加以说明的问题，并没有相应

的要求。非正式调查表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关于是否要加入这样一项要求，答

复中的意见有分歧。有三条答复提出不加入此种要求，还有同样数目的代表团

（其中包括挪威）则认为应当有这种要求。有一个代表团还没有拿定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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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A/CN.9/WG.III/WP.21 号文件第 11 章的介绍性说明指出一点，即在许多行
业中，可转让运输单证的使用正在迅速减少或已完全消失；一种界定明确和可

转让的控制权，可以在不使用可转让电子记录的电子商务系统的发展中发挥有

益的作用。工作组似应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为融资和（或）电子商务的目的而

使用不可转让的运输单证或记录，能否通过提出下述要求而得到加强：在签发

了不可转让的运输记录的情况下，是否应当在此种记录上对各种指示或收货人

的替换作出说明。如果作出这样的决定，工作组似应将第 56(1)(c)条修改如下： 

“控制方根据第 54 条行使控制权，应当出示适当的身份证件，而且，在可
能已签发任何不可转让的运输单证或电子记录的情况下，应当在此种单证

或记录上对控制方下达的任何指示或对收货人的替换作出说明。” 

19. 关于第 57(4)条的讨论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承运人未遵守所下达的指示，
赔偿责任是否应当是严格的和无限的；二是，如果对这一条文作出确切的解

释，那么如同对货物灭失或损害的赔偿责任一样，这种赔偿责任是否是一种与

失职有关的赔偿责任，其范围也同样应当是有限的。 

20. 在调查表关于这个问题的答复中，多数意见显然赞成按货物损坏或灭失方
面的赔偿责任限制这种失职造成的赔偿责任。大多数意见还认为，这一条文的

措词应当加以明确。据此，工作组似应考虑用以下案文替换第 57(4)条目前的案
文： 

“承运人应当对货物灭失或损坏以及对由于承运人或第 20(3)条中提及的任
何人在执行控制方的指示时的过失而造成的交付延迟承担赔偿责任，根据

第 64和第 66条的规定，这种赔偿责任应当是有限的。” 

21. 关于第 57(1)条还注意到一点，即备选案文 A 是根据文书草案原来的案文，
而备选案文 B则是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根据工作组的请求改写后的产物。 

22. 第 58、59和 60条未在伦敦研讨会上涉及，而且过去已证明没有争议。 

 

 
 


